
地摊经济如何走出“治乱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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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2月20日，上海市绿化和市容
管理局公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新
时期设摊经营活动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以进一步加强设摊
经营活动管理，规范市民集市、创
意夜市、分时步行街、超出门窗和
外墙经营（简称“外摆位”）等新型
设摊行为，为上海地摊经济的复苏
按下加速键。作为城市“烟火气”
重要载体的“路边摊”，始终在争议
之中曲折前行，陷入不管就乱、一
管就死的“治乱循环”。而上海在
重启地摊经济前的一系列组合拳，
正是试图破解这一死循环，让地摊
经济长久健康发展的努力探索。
在许多上海人的记忆中，地摊

经济是幸福感的主要来源之一，特
别是在物资还不那么丰富的年代，
星罗棋布存在于上海大街小巷的
地摊繁盛一时，其实惠亲民的价
格、充满烟火味的购物体验，给生
活带来了不少乐趣，是我们一生难
忘的美好回忆。但自地摊经济兴
起伊始，繁荣生长与有序管理之间
的角逐就一直没有停息，并在2013

年彭浦夜市到达了顶峰。
从2004年左右开始，当时在闸

北区的临汾路、闻喜路彭浦新村附
近，出现了许多深夜小摊，以烧烤、
油炸小吃、小商品为主。随着人气
越来越旺，慕名而来的摊位也越来
越多。发展到2010年左右，它已经
成为了上海北部地区最大规模的
摊位集群。在2公里的道路上，成
百上千家摊位“争奇斗艳”，每天前

来逛街的市民人山人海，8条公交
线路因此改道，它的“名声”甚至已
经远播海外，成为了上海地摊经
济、夜市文化的最高峰。
我在2012年前后也曾经有幸

体验过彭浦夜市最后的辉煌时
光。回想起来，这样的体验前所未
有，和国内乃至海外几大著名夜市
相比，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但
野蛮生长带来的繁荣不可持续，由
于占道经营、噪声扰民、影响交通、
食品安全、垃圾激增等原因，2013
年忍无可忍的政府部门重拳整治，
上海史上自发形成的最大夜市很
快烟消云散。自此之后，上海逐步
加强针对地摊经济的管理力度，试
图将其引导至有序发展的轨道，但
都不太成功。那些风光一时的知
名夜市，就好像珍稀的野生植物，

经过“驯化”之后，就完全变了味，
最后难逃逐渐枯萎的命运。
地摊经济的萎靡，不符合城市

发展规律，成为了许多人心头的
遗憾，作为城市管理者和市民都
不愿看到这样的情况。特别在疫
情发生后，拉动消费促进就业的
需求尤为迫切。从2020年开始，
上海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试图
重振地摊经济。本次公布的最新
“征求意见稿”，正是这一“组合
拳”的最新举措，明确允许在划定
的设摊开放区内可以有序设摊，
对路边摊经营的区域、准入规则、
管理细则、责任主体、发展路径进
行了详尽规划。
有人觉得，上海重启地摊经济

的速度有点慢，在长达3年的时间
里，依旧在深思熟虑、谋篇布局。但

我觉得，管理部门的谨慎是完全正确
的。正是因为有了“前车之鉴”，才更
加明白地摊经济要达到“治乱平衡”
非常困难。以上海的人口体量、消费
能力、市民意愿，只要稍稍放松管理，
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再现类似彭浦
夜市的盛况，但如何保证不再“翻
车”，重蹈那些“野生夜市”的覆辙，事
先多做些“功课”是必需的。目的只
有一个，希望全新出发的上海地摊经
济，在不失去市井味道的前提下，能
做到正规有序、合法合规。
目前，从即日起至3月22日，《关

于进一步规范新时期设摊经营活动
的指导意见》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期盼上海“小摊头”回归的各位，
大可参与其中建言献策，希望在社会
各界的群策群力下，华丽转身的上海
地摊，不失本色也可令人刮目相看。

为进一步加强设摊经营活动管

理，规范市民集市、创意夜市、分时

步行街、超出门窗和外墙经营（简称

外摆位）等新型设摊行为，市绿化和

市容管理局拟定了《关于进一步规

范新时期设摊经营活动的指导意

见》（征求意见稿）。即日起至3月

22日，《指导意见》公开征求意见。

记者获悉，《指导意见》明确，严

禁无序设摊和跨门经营。但在此基

础上，本市考虑设置“设摊开放区”，

允许有序设摊。区人民政府会同市

有关部门根据需要，综合考虑市民

需求、市容环境卫生、交通安全、公

共安全、食品安全、“菜篮子”供应保

障等因素，可以划定设摊开放区，设

置特色点、疏导点、管控点。

其中，特色点是以新型业态为

主，符合城市高品质要求，品牌化、

主题化、特色化的集市、夜市、外摆

位、限时步行街等点位。区人民政

府会同市有关部门组织制定特色点

具体实施方案，优先在园区、商圈等

自有区域及已批准的公共区域内选

点。应确定运营主体及责任人、经

营业态、时段、区域、摊位数量、设

施、外观，落实管理要求，应征求周

边市民意见，建立设置和撤销机制，

并向社会公布。

疏导点是以服务基本民生为

主，采取入场入室经营的点位。管

控点是以销售自产农副产品为主，

利用闲置空间经营的点位。乡镇人

民政府结合本辖区农业资源条件、

农产品品种特点等实际情况，可以

在农村地区的公共区域设置疏导

点、管控点，组织农村村民、家庭农

场、农民合作社等经营主体销售自

产的农副产品。各街镇结合本辖区

标准化菜市场等“菜篮子”供应零售

网点实际情况，在零售网点暂时供

应不足的区域可以设置疏导点、管

控点，保障周边居民日常消费需求。

允许设摊区域应确保设施安

全、整洁，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市民

集市、分时步行街等搭建临时性设

施的，应可拆卸、可移动，定期更

新。外摆位等形式的设摊，不得在

店外进行食品加工、乱堆杂物，桌

椅、遮阳棚等应摆放整齐。设摊开

放区应合理配置环卫、垃圾分类、污

水处理、交通、照明、标识标牌等设

施，设置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引导

各经营主体合法、规范、文明经营，

降低油烟、灯光、噪音等对周边居民

和环境的影响。 本报记者 金旻矣

上海拟在划定区域允许有序设摊


